
附件 2 

湖南省公路水运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评分表(建设单位) 
被考核单位： 

序号 考评内容 评分项目 得分 备注 

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制度建设情况（10分） 

（一） 
制订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配套制度（6

分） 

1.设立或明确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责任机构（2分）   

2.工资信息档案管理办法（2分）  

3.预防拖欠责任制度（1分）  

4.欠薪突发事件处理办法（1分）  

（二） 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机制（4 分） 
1.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机制（2分）   

2.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担任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牵头人（2分）  

二、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和具体措施(60分) 

（一） 
《湖南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

付与管理规定》执行情况（6分） 

1.在招投标文件等合同文件中执行（2分）  

 2.在项目管理现场执行（2分）  

2.通过信息化手段执行（2分）  

（二） 
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5分） 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是否及时缴纳到位（5分） 

  

（三） 设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机构（4分） 
1.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机构（2分）   

2.确定相关责任人（2分）  



（四） 实行农民工合同化管理（5分） 
1. 使用劳动监察部门核发的劳动合同文本（2分）   

2. 用工单位和农民工本人或具有劳务资质的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3分）  

（五） 实行农民工获证上岗制度（5分） 现场抽查农民工获证上岗情况，未获证上岗的发现一例扣1分。5分   

（六） 实行银行直付工资发放管理（5分） 执行银行直付工资制度（5分）   

（七） 采集农民工身份证信息实行实名制管理（6分） 
1.采集身份证信息（3分）   

2.农民工“花名册”、“考勤册”、“工资册”等实名管理台账（3分）  

（八） 实行农民工工资信息公开（4分） 
公开施工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样本、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相关维权电话

等信息（4分） 

  

（九） 
实施农民工工资信息化管理，建立农民工个人

信息档案及工资台账（6分） 

1.推行信息化管理（2分）   

 2.建立农民工个人信息档案及工资台账（2分）   

3.工资档案等相关数据录入并保存2年（2分）  

（十） 农民工工资支付资料及数据备案（4分） 工资支付资料、数据完整、真实，并上报建设单位备案。4分   

（十一） 
定期对施工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工作实施

排查（6分） 

1.制定定期排查制度（2分）   

2.实施定期排查（2分）  

3.留存排查记录（2分）  

（十二） 
畅通农民工工资纠纷投诉渠道，及时解决工资

纠纷（4分） 

1.畅通投诉渠道（2分）   

2.工资纠纷三个月内解决（2分）  

三、管理实效（30分） 

（一） 农民工工资及时支付到位情况（10分） 随机、实地抽查农民工工资及时支付到位情况，未及时支付发现1例扣2分，扣   



完为止（10分） 

（二） 
近一年是否发生农民工因欠薪越级上访事件

（10分） 
确因工资拖欠引发5人以上集访行为，每发生1起扣5分，扣完为止（10分） 

  

（三） 对近一年出现的恶意欠薪行为查处情况（10分） 对恶意欠薪行为3个月内未予处置并追究责任，发生1起扣5分，扣完为止（10分）   

四、加分项（3分） 

（一） 好的经验与做法（3分） 

1.结合本单位实际，探索建立治理欠薪问题的新机制、新办法（1分）   

2.使用“农民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信息化管理手段（1分）   

3.其他（1分）   

合    计   

 


